
主旨：

依據：

一、

(一)

公告事項：

環境部公告最新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4日
發文字號：環部保字第1140010629號

​公告「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」

審查結論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摘要。

​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3條第3項。

​

公告「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」審

查結論：

本案業依本部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7年6月6日環

署綜字第1070044401號公告之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

論，由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8條規定於107年11
月23日將環境影響說明書分送有關機關，並於107年11
月26日至12月28日辦理陳列或揭示，於107年11月26日
至28日刊登新聞紙，復於108年1月18日舉行公開說明

會，俟依同法第9條規定收集有關機關或當地居民意見

後，本部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同法第10條規定於

108年4月16日及108年6月19日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

相關機關、團體、學者、專家及居民代表界定評估範疇

裝

訂

線

檔號：​

保存年限：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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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

１、

，後續經開發單位依同法第11條規定編製環境影響評估

報告書初稿，經濟部於109年5月29日及9月1日辦理2場
次現場勘察及公聽會，並於109年6月23日及9月24日函

送現場勘察及公聽會紀錄至本部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

署，嗣後於109年10月13日依同法第13條規定轉送環境

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至本部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

查；爰此，本案已完備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法定資訊

公開、公眾參與程序，並提供相關資訊作為審查判斷參

考。

本案經綜合考量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、專家學

者、各方意見及開發單位之答覆，就本案生活環境、自

然環境、社會環境及經濟、文化、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

度及範圍，經專業判斷，認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

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，得以預防及減輕本案開

發對環境造成之不良影響，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，本案

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，評述理由如下：

本計畫之上位計畫包含「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」、

「全國國土計畫」、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、「基隆

市區域計畫」、「基隆市國土計畫（草案）」、「擴

大暨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（通盤檢討）」、「擴大暨

變更基隆市（港口商埠地區）都市計畫（港埠用地通

盤檢討）案」、「擬定基隆市（港口商埠地區）主要

計畫（基隆港及正濱漁港周邊地區）細部計畫案」、

「基隆港區整體發展計畫-基隆港西岸客運專區港務

大樓興建工程(99~107)」、「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

及建設計畫(106~110)」；開發行為半徑10公里範圍

內之相關計畫包括「基隆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」、

「基隆市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」、「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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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

３、

(１)

隆港航道迴船池水域加深浚挖工程及土石方收容填區

圍堤工程」、「基隆市港岸觀光廊帶整體規劃發展計

畫」、「北海岸優質景觀提升－105年基隆地區建設

計畫」等計畫。本計畫擬將協和電廠既有4部燃油機

組以「先拆後建、分期改建」改建為2部燃氣複循環

機組，並於外海築堤排水填土造地設置液化天然氣

(LNG)儲槽、氣化與發電設施，並設置東、西防波

堤、海堤及液化天然氣(LNG)卸收碼頭，經檢核評估

本案開發符合上位計畫，且與周圍相關計畫無顯著不

利衝突且不相容之情形。

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已針對施工期間及營

運期間之「空氣品質」、「噪音及振動」、「水文及

水質（含陸域、海域）」、「土壤及地下水」、「地

形與地質」、「廢棄物」、「生態環境（含陸域、海

域）」、「景觀及遊憩」、「社會經濟」、「交通運

輸」、「漁業經濟」、「文化環境」等環境項目，進

行調查、預測、分析及評定，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

預防及減輕對策。經評估本計畫開發對環境資源及環

境特性，無顯著不利之影響。

本計畫非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

境；開發單位依據「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」、「植

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」等調查方法，於場址範圍（衝

擊區）及周圍1公里範圍內（對照區）進行陸域、水

域生態調查，調查結果分述如下；本計畫採行相關生

態保護對策，經評估本計畫開發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

動植物之棲息生存，無顯著不利之影響：

陸域植物：調查結果記錄有「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

紅皮書」列為極危等級1種（蘭嶼羅漢松），瀕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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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

(３)

(４)

４、

等級2種（菲島福木及龍爪花）、易危等級4種（日

本山茶、蘄艾、蒲葵及綿棗兒）及接近受脅等級7
種（琉球鳳尾蕨、紅雞油、細本葡萄、基隆天胡

荽、毛莨、基隆早熟禾及白龍船花），本計畫場址

位於既有營運多年之協和發電廠廠區內，本計畫已

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擬定相關環境保護對策，經評

估本計畫對陸域植物生態影響輕微。

陸域動物：調查結果記錄有保育類哺乳動物1種
（麝香貓）；保育類兩生類1種（臺北樹蛙），本

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均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，經

評估本計畫對陸域動物生態影響輕微。

鳥類：調查結果記錄有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10種
（紅隼、遊隼、八哥、魚鷹、黑鳶、大冠鷲、鳳頭

蒼鷹、赤腹鷹、領角鴞及黃嘴角鴞）及其他應予以

保育野生動物2種（紅尾伯勞及臺灣藍鵲）。本計

畫保育類鳥類皆為目擊記錄，無發現築巢行為。本

計畫開發基地陸域範圍為既有協和發電廠廠區內，

非屬保育類鳥種主要棲地，且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

間均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，經評估本計畫對鳥類

生態影響輕微。

水域生態：調查結果記錄有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

物2種（綠蠵龜及玳瑁），本案已規劃對海龜之迴

避停工機制，並於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採行廢

（污）水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態保護對策，經評估本

計畫對水域生態影響輕微。

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評估結果顯示部分空氣品質項

目之現況背景值，及部分海域水質之模擬推估值已超

過所屬空氣品質標準及相關水質標準，其餘環境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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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、

６、

７、

８、

９、

(三)

(四)

評估結果均未逾越環境品質標準。本計畫施工期間及

營運期間將採行相關空氣污染及海域水質防制及減輕

對策，並加嚴各項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，經評估本計

畫開發無使當地環境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

境涵容能力。

本計畫區非屬原住民保留地或原住民族傳統領域，且

開發場址均位於既有協和電廠及基隆港區範圍內，且

未涉拆遷、土地徵收等事宜。經評估對當地眾多居民

之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，無顯著不利之影

響。

本計畫屬液化天然氣接收站、燃氣複循環發電機組興

建工程，符合「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」之「無關

聯」認定原則，經評估本計畫對國民健康或安全，無

顯著不利之影響。

本計畫位於基隆市轄內，各項目評估影響範圍局限於

基隆市境內或附近，對其他國家之環境無顯著不利影

響。

本計畫開發行為包含燃氣複循環發電機組興建工程，

於海域築堤排水填土造地，以及設置液化天然氣接收

站（港），並無其他主管機關認定有重大影響之因

素。

其餘審查過程未納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之各方

主張及證據經審酌後，不影響本專業判斷結果，故不

逐一論述。

本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，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評

估報告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，切實執行。

本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定稿經本部認可後始得動工，並

應於開發行為施工前30日內，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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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

二、

三、

機關及本部預定施工日期；採分段（分期）開發者，則

提報各段（期）開發之第1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。

本案自公告日起逾10年未施工者，審查結論失其效力；

開發單位得於期限屆滿前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

轉送主管機關展延審查結論效期1次，展延期間不得超

過5年。

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摘要：如附件。

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者，得自本處分公告之翌日起30日內，

繕具訴願書逕送本部，再由本部轉送行政院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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